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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如下： 

总经理：洪伟艺先生； 

常务副总经理：许燕青先生； 

副总经理：洪清泉先生、常世伟先生、王正先生； 

财务总监：朱贵阳先生； 

总工程师：洪清泉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和聘任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

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叶惠敏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

详见附件） 

叶惠敏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未曾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叶惠敏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92-6772119 

传真：0592-6772119 

电子邮件：touzibu@gad5119.com 

联系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后山头路 39 号之一 

三、备查文件 

1、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mailto:touzibu@gad5119.com


附件：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洪伟艺先生，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

级工程师。洪伟艺先生在早年从事汽配业务服务整车厂商过程中，发掘客车领域

对专用消防产品的需求，基于技术创新、保障公共安全的创业理念，于 2005 年

创办中汽客，开始致力于研发客车领域专用自动灭火装置，随着自动灭火技术不

断研发积累，于 2008 年创办国安达，将自动消防技术及产品拓展至电力电网等

更多特殊领域；现担任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固定灭火系统分技术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国家消防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公正性保障委员会委员、中国安全产业协会消防行业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公

路学会客车分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福建省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政协八

届、九届厦门市集美区委员会委员、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工商联合会第六届、七届

副主席；入选福建省第一批特支人才“双百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曾获全国

消防标准化工作先进个人，曾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获公安部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公安部消防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厦门市科学技术

进步三等奖、2021 年度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领军人物。现任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

兼任中汽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欧士曼执行董事兼经理、湖南百安董事长、中安

投资执行董事、华安安全技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华安研究中心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中安汽车执行董事兼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洪伟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3,812,700 股，通过厦门市

中安九一九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是公司控股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公司股东黄梅香女士为夫妻关系，与股东洪清泉先生、洪

俊龙先生均为父子关系。股东许燕青先生为洪伟艺先生之妹夫，除此之外洪伟艺

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许燕青先生， 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4

至 2007 年，担任厦门恒耀金属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自 2008 年起在公司任职，

曾担任中汽客副总经理、国安达有限副总经理、南京国安达监事。曾获得福建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兼任华安安全技术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许燕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24,100 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洪伟艺先生之妹夫，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洪清泉先生，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

级工程师。现担任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灭火剂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汽

车标准化委员会客车分技术委员会委员、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企业导师；曾

荣获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公安部消防局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厦门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科技创新一等奖，中

国消防协会科学技术创新奖二等奖、三等奖，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科学技术

进步奖特等奖，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等。自 2010 年起

在公司任职，曾任公司技术员、技术部副经理，2017 年 5 月至 2021 年 12 月担

任微普电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 年 12 月至 2022 年 5 月担任极安达传感董

事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日，洪清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220,000 股，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为公司股东洪伟艺先生、黄梅香女士之子，与股东洪俊龙先生为兄弟关系，

除此之外洪清泉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常世伟先生，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4

年至 2005 年，担任泉州能动力新技术产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04 年至 2007

年，担任福建创辉电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 年至 2021 年，担任湖

北国安达监事。自 2008 年起在公司任职，担任国安达有限副总经理。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南京国安达监事。曾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科技创新一等奖。 

截至本公告日，常世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20,000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正先生，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0

年至 2007 年，担任厦门美驰实业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08 年至

2011 年，担任厦门美驰汽配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自 2011 年起在公司任职，

担任国安达有限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王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20,000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贵阳先生，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

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2002 至 2009 年，历任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计员、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2009 至 2013 年，担任安溪铁观音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2013 年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朱贵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75,000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叶惠敏女士，199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

先后就职于厦门市国正税务师事务所、厦门市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厦门润得

济进出口有限公司。叶惠敏女士已于 2017 年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7 年 1 月入职公司证券投资部，现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叶惠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

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